保羅書信拾穗（01）羅馬書
但如今，神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明出來，有律法和先知為證：就是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分別。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地稱義。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是憑着耶穌的血，藉着人的信，要顯明神的義；因為祂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好在今時顯明祂的義，使人知道祂自己為義，也稱信耶穌的人為義。既是這樣，哪裏能誇口呢？沒有可誇的了。用何法沒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嗎？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們看定了：人稱義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羅三21~28）
人是按著神的形像創造的，是神為自己的榮耀創造的；先知以賽亞說：「凡稱為我名下的人，是我為自己的榮耀創造的，是我所作成，所造作的。」（賽四十三7）但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身上沒有彰顯出神的榮耀，未行在神的旨意中。「罪」的希臘字ἁμαρτάνω意思是沒有射中目標，偏離了目標；「罪」是指世人沒有完全達到上帝的標準。
人犯罪之後，就失去了神的榮耀同在，沒有活出神榮耀的形像。羅馬書六章23節說：「罪的工價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賜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乃是永生。」本來我們的結局就是死，但神卻差派祂的兒子耶穌基督來擔當人的罪，替人死在十字架上，又從死裡復活，帶來稱義的救恩。人無法靠自己的行為達到神公義的標準，如今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信主的人被神稱為義。那些信耶穌的人靠著主的救贖，逐漸恢復神榮耀的形像。
保羅未遇見耶穌前，努力持守神的律法，期待來日在神的審判台前，能被神稱為義人。但是如今律法之外的義，卻將程序顛倒過來，神宣告信耶穌的人為義人，是在他們剛起步踏入信仰旅程時，而不是在終點站。若神在他們起步時已稱他們為義，就不是靠他們自己的行為。因信稱義是神白白賜給人的恩典，因著耶穌，神赦免我們的一切罪，視我們為義人，完全接納我們，彷彿我們沒有犯過罪一般。因神白白的恩典而稱義，比期待靠「遵行律法」而稱義，不知要好多少倍！如果「稱義」是要靠行律法，我們永遠無法肯定自己是否及格，我們的行為是否能通過神的標準。即使我們已經盡力而為，如何能肯定我們的最佳表現已達到神的要求？事實上，神的律法顯明人的罪。加拉太書三章11節說：「沒有一個人靠著律法在神面前稱義，這是明顯的；因為經上說：義人必因信得生。」
如今神的義在律法以外顯明出來，因著耶穌的救贖，我們就白白的稱義。神已經悅納我們，耶穌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參羅四25）。因信稱義不只帶來地位，也帶來生命的交流，叫我們與基督復活的生命有分，與神榮耀的形像和性情有分，與神本性一切的豐盛有分。
耶穌在十字架上獻上自己為祭，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要挽回神和人的關係。神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違背律法所犯的罪，讓義者耶穌基督代替我們這些不義的人死在十字架上。基督獻上自己，捨身流血，滿足了神公義的要求，也使相信主的罪人得以被神稱為義。因為基督的身分非常獨特，既向人代表神，又向神代表人。祂代表人，就承擔罪人當受的刑罰；祂代表神，便將神的赦罪之恩賞賜給人。這段話呼應了以賽亞書四十五章21節的話：「我是公義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沒有別神。」神是公義的，惟獨在神裡面有這豐滿的義，這義在舊約時代人不完全明白，如今藉著耶穌基督和十字架的救恩完全表明出來了。
神在歷世歷代雖然顯出祂公義的證據，但當公義的日頭耶穌基督出現時，公義之光就愈照愈明，直到日午。神不只使人知道祂自己為義，也藉著耶穌基督的救贖，稱信耶穌的人為義。因此罪人完全無法誇口，因深知自己被神稱為義，純粹是因著信靠主耶穌，是用信主之法，而不是靠自己立功德。神是猶太人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受割禮的人必須藉著信靠耶穌，被神稱為義；未受割禮的人也一樣藉著信靠耶穌，被神稱為義。「人稱義是因著信，不在乎遵行律法。」（羅三28）神在恩典中賜給人稱義的地位，這條救恩之路是「惟靠恩典，惟賴信心，惟獨歸榮耀給神」。我們用信心領受耶穌基督的恩典，恩典得以彰顯在我們裡裡外外；我們天天向耶穌降服，恩典的救贖大工就得以成就在我們身上。
有位弟兄多年來最大的問題就是怒氣，然而，他學習降服於耶穌，把自己交給主，安靜等候神，他的怒氣就逐漸地被主溫柔的恩典所取代。這恩典已在他生命中運作多年，在晚年才認識他的人，根本不相信他有過怒氣的問題，只因神的恩典已取而代之。對此改變他自己一點功勞也沒有，全是主的恩典，他只是相信主的恩典夠用。所以惟靠恩典，惟賴信心，惟獨榮耀歸給神。
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使凡信祂的都得着義。．．．你若口裏認耶穌為主，心裏信神叫祂從死裏復活，就必得救。因為人心裏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裏承認就可以得救。（羅十4、9~10）
羅馬書十章4節說：「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使凡信祂的都得着義。」「總結」的希臘字τέλος有雙重意義：可以指「目標」或指「終點」，這個希臘字在羅馬書六章21~22節譯作「結局」。基督是律法所指向的目標，因為律法所要求的完全的義，都在基督裡面成全了。主在馬太福音五章17節說：「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而律法的要求也實現在那些在基督耶穌裡、隨從聖靈的人身上。既然基督是律法的終點，在基督裡律法已經全然實現，相信主的人可以被神稱為義，得著神的義和基督的義，那麼藉遵行律法來得著義的方法便告終止了。利未記十八章5節說：「你們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這是舊約時代的立功之法，如今已被新約時代的信心之法取代了，凡信靠耶穌的人都得著義。
而保羅所傳信主的道，人必須藉著口和心來接受、來回應。一個人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耶穌從裡復活，就必得救。而口裡承認耶穌是主，「主」的希臘字κύριος也是對羅馬皇帝的稱呼和希臘神明的稱呼。當聖經從希伯來文譯成希臘文時，上帝的名字耶和華被譯成κύριος。一個人相信並承認耶穌基督是復活的主，乃是將耶穌放在獨特的地位，讓耶穌在生命中居首位，作生命的主宰、工作的主管、生活大小事的主導者，順服主的人必不至於羞愧。
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神相和。我們又藉着祂，因信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並且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裏。（羅五1~5）
聖靈帶來稱義的確據（參林前六11）。聖靈感動我們信靠耶穌，心裡相信神叫耶穌從死裡復活，並接受耶穌作我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我們裡面就有確據，知道我們的罪已得赦免，我們在神面前已被稱義，成為神的兒女，得以與神和好、與神相和。
聖靈被差來的首要任務，是將耶穌自己帶給我們，使我們進入以馬內利的榮耀恩典中，一切悲哀、愁苦、懼怕、黑暗都過去了，不再覺得虧欠、羞愧、孤單，神甘甜的同在使我們得著醫治，得著建立，也使我們得著滿足。人得稱義不是只為了進入得救的地位，乃是要進入與神的交通中，過一個與神相交、享受神的同在、時刻倚靠神恩典的生活，這就是進入所站的恩典中。我們因信得著所應許的聖靈，被帶進神豐滿的恩典，經歷神的榮耀，享受神榮耀的同在，以神為樂，以神榮耀的同在為滿足。
羅馬書五章2節提到「並且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這句話在英文擴大版聖經譯作：And let us rejoice and exult in our hope of experiencing and enjoying the glory of God.我們的盼望是我們可以經歷並享受神的榮耀，我們為此而歡歡喜喜，甚至狂喜。我們以神為樂，以神榮耀的同在為樂，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患難會催逼我們更多來到神面前，讓我們更覺得需要神榮耀的恩典，需要被聖靈充滿。在患難中，我們對神榮耀同在的體會與享受遠超以往。
羅馬書五章2節提到「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羅馬書五章3節說：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歡歡喜喜」的希臘字καυχάομαι意思是「誇耀」。我們看見神的榮耀，就要誇耀神是我們心中的寶貝。當我們真遇見神的榮耀時，我們發現祂是獨一的一位，祂吸引我們的心，使我們全心愛祂，寶貴祂的同在，專一追求祂自己。在患難中我們誇耀主，因主是得勝一切的主，是掌管萬事萬物的主，藉著患難的熬煉，使我們變成精金。我們經過患難仍然歡喜，仍能誇耀，因為我們所得著的主榮耀的同在是榮耀的避難所。我們在患難中要繼續忍耐著追求神自己、耐性等候神、忍耐地順服神並感謝讚美神，神會藉著祂榮耀的同在模塑我們的品格，使我們變得老練。「忍耐生老練」在英文擴大版聖經譯作：And endurance (fortitude) develops maturity of character (approved faith and tried integrity).忍耐（堅忍不拔）使人有長大成熟的品格，有經過驗證、被認可的忠信的品格，有經過試驗、被確認的廉潔、正直、誠實。
一個品格越發長大成熟的老練基督徒，天天被聖靈充滿，經歷來世的權能，裡面有最終的得救、得榮耀的盼望，羨慕並仰望主的日子來到，因此老練會生盼望。基督徒經歷患難時，繼續追求聖靈充滿，聖靈就將聖徒帶入基督的豐盛與得勝的權能中，使他得以超越苦難，彰顯出基督不能壞的生命，在生命中與基督一同作王。聖徒盼望來日在新天新地裡，也要與主一同作王掌權，有這盼望就不至於羞恥。
此外，聖靈帶來神愛的澆灌，人的心充滿神的愛，就充滿盼望。神的愛使人的身心靈得醫治，使軟弱的人剛強起來，成為神愛的器皿。寫「效法基督」的金碧士說：「愛」是偉大的，又是最美善的，因為惟有愛能使一切重擔變為輕省，使一切艱難轉為容易。「愛」能擔重擔卻不受累，使一切苦楚變為甜蜜。耶穌的愛十分尊貴，能驅使人作大事，能推動人不斷地追求完全。「愛」渴望向上，不讓下等的事攔阻它。「愛」要得自由，遠離世俗的情感，使心眼不致失明。「愛」不糾纏於短暫的利益，不因障礙而跌倒。天上地下，沒有比愛更甜蜜、更勇敢更寬廣、更可愛、更豐富、更美好的，因為愛是從神而來的。「愛」使人超越一切受造物而進入安息，因為愛是在神裡面。「愛」是儆醒的，睡著卻不亂，疲乏卻不累透，受捆綁卻不被征服，受驚卻不受挫。「愛」像烈焰和火把，向上飛升，越過一切。所以我們要常常追求聖靈充滿，天天被聖靈充滿，讓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將聖靈的火點燃在我們裡面，使我們向上飛升，勝過一切。
我們若在祂死的形狀上與祂聯合，也要在祂復活的形狀上與祂聯合；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祂同釘十字架，使罪身滅絕，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因為已死的人是脫離了罪。我們若是與基督同死，就信必與祂同活。因為知道基督既從死裏復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祂的主了。祂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祂活是向神活着。這樣，你們向罪也當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穌裏，卻當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們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們順從身子的私慾。也不要將你們的肢體獻給罪作不義的器具；倒要像從死裏復活的人，將自己獻給神，並將肢體作義的器具獻給神。罪必不能作你們的主；因你們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羅六5~14）
羅馬書六章5節說：「我們若在祂死的形狀上與祂聯合，也要在祂復活的形狀上與祂聯合。」原文可直譯為：「我們若在死的模式上與祂一同栽種，也要在祂復活的模式上與祂一同生長。」福音最重要、最精髓的字之一是「一同」：我們與主同釘、同死、同葬、同活、一同受苦、一同得榮耀、一同坐在天上、同做後嗣。而六章5節的「聯合」原文有「一同栽種、一同生長」之意。加爾文說：「枝子被接在樹上，就與樹幹本身的生與死相連。因此，我們也分享基督的生與死，我們若是被接枝於基督的死，同時又因為祂的死與祂的生是不能分開的，我們的死因此也帶來我們的復活。我們的死並不是像基督一樣在肉身中死去一次，我們的死乃是向自己死，因此我們可以在主裡面活著，主復活的大能會更新我們。」
羅馬書六章6~7節說：「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祂同釘十字架，使罪身滅絕，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 因為已死的人是脫離了罪。」舊人指未重生、有舊本性的人，在十字架上，舊人已被處死刑，在經歷上，舊人必然按照新人逐漸長大的程度真實死去。而六章6節的「知道」希臘字是γινῶσκω，意思是一種深知、一種豐富的知識。你必須先知道基督為你成就了什麼，祂為你成全的救恩是救到何種地步，然後你能用信心去完滿地領受它。我們的舊人與主同釘十字架，這個「釘十字架」希臘文是用過去式表達。憑信心與基督聯合的人，在主被釘十字架之時，就算與祂同釘了，因此我們的舊人已經死了。
羅馬書六章8節說：「我們若是與基督同死，就信必與祂同活。」我們若認定自己已經與主同死，就不再體貼自己，天天向主完全降服，在信心中與主聯合，天天與主同心、同行、同活。羅馬書六章9節說：「因為知道基督既從死裡復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祂的主了。」基督曾將自己放在死亡的權勢下，祂存心順服父神，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但父神榮耀的權能運行在祂身上，使祂從死裡復活，勝過死亡、征服死亡，死再也不能轄制祂了。如今我們與主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也勝過死亡的權勢、肉體的權勢、罪惡的權勢。
羅馬書六章10節說：「祂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祂活是向神活著。」譯作「只有一次」的副詞ἐφάπαξ，在希伯來書中再三出現，強調基督獻自己為祭是完全的得勝。藉著祂的死，祂徹底擊潰了罪，贏得最後的勝利，不需再有第二次戰役。希伯來書七章27節提到主「只一次」在十字架上獻上自己，就成全了救贖大工。希伯來書九章12節提到主「只一次」進入天上聖所，成就了永遠贖罪的事。希伯來書十章10節和14節提到主「只一次」獻上祂的身體，使信靠祂的人得以成聖，而且永遠完全。耶穌基督藉著死，消滅死亡的權勢，代替我們受永遠沉淪的刑罰。祂活是向神活著，在地上時，祂活在神面前，祂曾死過，現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遠遠。
羅馬書六章11節說：「這樣，你們向罪也當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穌裡，卻當看自己是活的。」保羅認為基督一次向罪死，而現在一直向神活的事實，應當應用在我們身上。我們在今世活著的時候，向罪看自己是死的，「看」的希臘字λογίζομαι在羅馬書其他地方譯作「算」，我們要算自己是死的，接受主的死作我們的死，也接受主的復活作我們的復活。我們向著神在基督耶穌裡看自己是活的，算自己是活的。死與復活都是用信心接受的。在復活裡，主是我們的生命，我們將一切都獻給神，向神降服，將身上肢體當作義的器具獻給神，讓神來掌管，讓神來使用。我們不將肢體獻給罪作不義的器具，不體貼肉體，專心追求主，單單尋求神的旨意，謙卑地聆聽神的指示，預備順服祂的命令，過得勝的生活。
羅馬書六章14節說：「罪必不能作你們的主，因你們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換句話說，我們可以憑恩得勝罪惡，憑恩過得勝的生活。有些基督徒相信神的恩典表現在祂寬容我們的罪，所以為自己沒有得勝罪惡找藉口；不過，這與聖經的教導相去甚遠。神的恩典不是我們可以隨意濫用的，乃是要讓我們憑恩得勝罪惡、肉體、世界的靈和仇敵的權勢，使我們能遵行神的旨意，成為神所喜悅的人。縱觀聖經，「恩典」和「恩惠」是可以互換的詞。你會發現兩者經常出現，但查看原文便會得知，這兩個詞彙本是同一個詞，只是隨譯者的喜好而被翻譯成「恩典」或「恩惠」。在新約中，使用「恩典」的次數是舊約的三倍，但在舊約中使用「憐憫」的次數卻是新約的四倍。神憐憫人，因此向人施恩，要把神的恩典在新舊約中分別開來是不可能的，充滿憐憫的神就是賜諸般恩典的神。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裏的就不定罪了。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裏釋放了我，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體軟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兒子，成為罪身的形狀，作了贖罪祭，在肉體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義成就在我們這不隨從肉體、只隨從聖靈的人身上。因為，隨從肉體的人體貼肉體的事；隨從聖靈的人體貼聖靈的事。體貼肉體的，就是死；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平安。原來體貼肉體的，就是與神為仇；因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屬肉體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歡。如果神的靈住在你們心裏，你們就不屬肉體，乃屬聖靈了。人若沒有基督的靈，就不是屬基督的。基督若在你們心裏，身體就因罪而死，心靈卻因義而活。然而，叫耶穌從死裏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們心裏，那叫基督耶穌從死裏復活的，也必藉着住在你們心裏的聖靈，使你們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羅八1~11）
人本來因肉體軟弱，無法守全律法，服在罪和死的律中。神就差遣自己的兒子取了人的肉身，成為罪身的形狀，在十字架上獻上自己為贖罪祭，使罪在基督的肉體中、在祂的人性中，已經被判處死刑，使那些與主聯合的人，可以靠著聖靈的能力勝過罪的轄制與捆綁。罪在不隨從肉體、只隨從聖靈的人身上沒有權勢。神將祂的律法放在我們裡面，寫在我們心上；我們追求聖靈充滿，靠著聖靈的能力，遵行神的旨意和命令，律法的義就成就在我們這隨從聖靈的人身上。
「隨從肉體」而活，對保羅而言，就是活在捆綁之中；「隨從聖靈」而活，乃是活在「恩典之下」，活在自由中。基督徒的成聖，不是竭力遵守某些外在的條例，而是聖靈充滿在一個人的生命中，結出聖靈的果子，複製基督生命中完全的美德。律法定規出聖潔的生活，卻沒有能力產生這種聖潔生活，因為它所運用的材料──人──有缺欠。但是律法不能做到的，神卻做到了。神的兒子受差遣「成了罪身的形狀」，為世人的罪獻上祂的生命，罪就已經被判處死刑。罪在耶穌身上從未立足過，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死將罪的權勢完全制服；現在祂勝利的果子可讓凡「在基督裡」的人來分享。從前律法要求人遵行神的旨意，現在那些受聖靈管治的人，脫離了舊秩序的奴役，靠著主的洪恩能全守主的誡命。
奧古斯丁說：「恩典的賜下，是要實現律法。」律法命令許多事，卻不給人能力。耶穌基督的福音帶來好消息，神差遣祂兒子的靈進入失喪、無助之人的心中；隨著聖靈充滿而來的便是生命、自由和能力，隨從聖靈的人會結出聖靈的果子。蘋果樹不會因政府的法案而結蘋果，蘋果結出來是出於蘋果樹的生命；因此合乎神國度要求的行為，不是由命令產生，乃是神性情的果子。因著追求耶穌、得著耶穌，我們就得著神本性一切的豐盛；因著追求聖靈充滿，聖靈就將神的性情膏抹在我們身上。
羅馬書八章5節說：「隨從肉體的人體貼肉體的事，隨從聖靈的人體貼聖靈的事。」「體貼」的希臘字φρονέω意思是心思意念、思量、斟酌。思想會決定行動。如果一個人朝思暮想的都是屬肉體的事，自然會隨從肉體，活在肉體中。若一個人朝思暮想的都是屬靈的事，讓聖靈掌管心思，自然會隨從聖靈的引導。思想也會影響人身體的狀況。
罹患末期癌症的賴特，醫師告知他可能活不過兩週；但這時剛好發明一種血清，據說可以治療癌症，但還沒有進入人體作實驗。這讓賴特燃起了一線希望，他堅持要醫師幫他注射這種藥物。醫師迫於無奈，想想反正死馬當活馬醫，也就祕密答應。沒想到，賴特注射了這種血清後，心想：我一定會好起來，身上的腫瘤竟慢慢消失，得以繼續存活。但幾個月後，這種血清已經過幾次試驗，最後證明對癌症無效。這項結果發表在媒體上，被賴特看到後，過幾天他就死了。


你朝思暮想什麼，你相信什麼，就會得到什麼結果；你恐懼什麼，恐懼就會把你擄獲。恐懼是一種肉體，體貼肉體的就是死，靈性會死掉；一個人活在恐懼的黑暗中，就無法與光明的神相交。體貼聖靈的人，行在生命的光中，走在平安的路上，結局就是生命平安。當我們說一句話或做一件事，心中覺得不平安時，應當停下來，求聖靈指示我們，聖靈會指教我們當如何說或如何做，才會有生命平安並且榮神益人。若人體貼肉體，違背神的旨意，就是與神為仇。而且當人被自己的肉體掌控時，律法變成叫他犯罪的東西，他日益敗壞，變成一個神不喜歡的人。如果人真實地認罪悔改並追求聖靈充滿，上帝的靈大有能力地進入他的生命，基督的靈充滿在他裡面，這人就不屬肉體，乃屬聖靈、屬基督。耶穌基督在十架上所成全的救恩，為基督徒開了一條生命的道路，不再受肉體的支配，乃受上帝的靈管理，可以過得勝的生活。
羅馬書八章10節說：「基督若在你們心裡，身體就因罪而死，心靈卻因義而活。」保羅的意思是：「如果你們是基督徒，復活的基督就住在你們的裡面。從一方面來說，由於罪的後果，你們的身體仍然臣服於暫時的死亡，身體因罪而死；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住在你們裡面的聖靈，就是賜生命的基督之靈，正賜給你們因稱義而來的永生，因此心靈因義而活。」
羅馬書八章11節說：「然而，叫耶穌從死裡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們心裡，那叫基督耶穌從死裡復活的，也必藉著住在你們心裡的聖靈，使你們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當主安靜地躺臥在死寂的墳墓時，聖靈的大能大力運行在祂身上，使祂從死裡復活。同樣地，當我們安靜等候神時，住在我們裡面的聖靈，真實地運行在我們全人全身，使我們裡裡外外重新得力，性情得著更新變化，甚至病得醫治。
內住的聖靈是未來復活的保證，我們這必死的身體要改變成榮耀的身體，和主耶穌一樣。保羅說：「為此，培植我們的就是神，祂又賜給我們聖靈作憑據。」（林後五5）今天神先培植我們裡面的人，好在肉身毀壞後，我們能進入完全的自由，躍入與主同在的永恆榮耀裡。那麼神要怎麼培植呢？第一，神賜給我們聖靈，我們天天追求聖靈充滿，從早到晚向聖靈降服，只要我們不攔阻祂，聖靈就不停地作工在我們裡面；第二，神藉著環境鍛鍊我們，叫萬事互相效力，將我們模塑成祂兒子的模樣。我們必須與神合作，不反抗、不抵擋，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在神所量給我們的環境中，全守主的命令，學習常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
我想，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眾子顯出來。因為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得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勞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們這有聖靈初結果子的，也是自己心裏歎息，等候得着兒子的名分，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我們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見的盼望不是盼望，誰還盼望他所見的呢？但我們若盼望那所不見的，就必忍耐等候。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歎息替我們禱告。鑒察人心的，曉得聖靈的意思，因為聖靈照着神的旨意替聖徒祈求。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因為祂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祂兒子的模樣，使祂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羅八18~30）
當那榮耀的黎明來臨之時，神的榮耀將在追求主、順服主的神子民身上彰顯出來，基督的教會將會得榮耀。神要藉著榮耀的教會，使天上執政的、掌權的，現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參弗三10）。神正在作工，要使神子民最終達到神為他們所定的目標。神用今世的苦楚、外在的環境和聖靈模塑我們，我們和保羅有一樣的看見：「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不僅神的子民有榮耀的盼望，保羅說，所有的受造之物都在切望等候那日，就是神的眾子顯現於榮耀中的那日，那是萬物得自由、得釋放的日子。
羅馬書八章19節「切望等候」的希臘字ἀποκαραδοκία是在描述一個人抬頭眺望水平線那邊，熱切企望第一線破曉的榮耀曙光；受造之物也是這樣熱切地盼望著榮耀的神眾子顯現出來，萬物可以得贖。人是「大自然」的一部份，他所屬的這整個「大自然」受造時是美好的，卻被捲入罪的破壞、荒涼之中，「大自然」得救贖將會與人的身體得救贖同時發生，這不是偶然的巧合，因為人的身體是使他與自然界相連的部份。人受命要管理「較低層次」的受造物，而當他墮落時，受造之物也受到牽連。當靈魂體被神的榮耀充滿並佔有的神眾子顯出來，他們得著兒子的名分，身體得贖時，也是萬物得贖、得釋放的日子。
世界的改變必須仰賴人先得著完全的改變，受造之物渴望脫離虛空與敗壞的轄制，渴望得釋放的日子來到，而得救恩、因信稱義的神兒女，豈不更當期待聖靈完全治死肉體，得享神兒女自由榮耀的日子來到嗎？因此我們竭力追求神的榮耀，接受聖靈的工作，天天住在神裡面，結出果子來。一切受造之物在歎息勞苦中等候得贖，我們這有聖靈初結果子的人，也在心裡嘆息，何時才能完全變成耶穌的樣子？
我們若盼望那所不見的，就必須忍耐地追求神，等候神成全關乎我們的事。盼望是放眼於將來的，所以不定睛於目前的難處。神並不盼望祂的百姓未經過爭戰，就輕易地取得勝利。我們在地上的勞苦、受壓、哀傷、苦楚、與疾病爭戰，都是對我們有益的。神已為祂敬虔的子民預備了全備的救恩，我們盼望靈魂體得贖，就必須忍耐地等候神、追求神、順服神，讓神改變我們的思想、感情、意志。我們的裡面被神改變得完全，當主再來時，只差身體要被改變成榮耀的身體。我們若盼望那所不見的，就必忍耐等候。事實上，神也在忍耐等候，祂等候在我們內心深處作工，以致每一樣不像神的事物都被摧毀，讓祂自己來取代，聖靈也為此而天天作工在我們身上。
基督徒在今世受肉身的限制和環境的熬煉，有時覺得自己很軟弱，甚至不曉得當怎樣禱告。但感謝神，聖靈一直在幫助我們，聖靈在我們的生命裡所蘊育的那份對全然成聖和得榮耀的渴望非常深，以致聖靈用說不出來的嘆息為我們禱告。鑒察人心的神，曉得聖靈的意思，聽見聖靈按著神旨意的祈求，必動員萬事萬物為我們效力，並在我們裡面積極作工，將我們模成神兒子的形像。
羅馬書八章29節說：「效法祂兒子的模樣」，英文欽定本聖經譯作：to be conformed to the image of his son──「和祂兒子一模一樣」。這是神作工的總目標，是聖靈禱告的目標，也是萬事互相效力的目標。神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神稱他們為義；被神揀選的人以信心回應神的呼召，又因信而被神稱為義。所稱為義的人，神不斷作工在他們身上，要叫他們得榮耀，使他們完全彰顯出神兒子榮耀的形像，得以居住在天上最榮耀的美地。成聖是得榮耀的起步，神榮耀的同在會漸漸充滿人、改變人、管理人。得榮耀乃是成聖的成全──人完全改變成基督榮耀的形像。保羅說：「那在你們心裡動了善工，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腓一6）神要作工，但我們要與神同工、與神合作，完全降服於神，竭力追求神的榮耀，天天活在榮耀中。
每一次的聚會，我們要求神用祂榮耀的靈充滿我們。在神所量給我們的環境中，我們總是有機會學習遵守神的命令，學習與神建立更親密的關係。我們的腦中要充滿榮耀的思想，相信神會使萬事互相效力，將我們模塑成神兒子榮耀的形像，使我們榮上加榮。求主擴充我們渴慕神榮耀同在的度量，加添我們屬靈的飢渴，專心地追求那位充滿萬有者，直到我們被神一切所充滿的來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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